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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判前沿》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法律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以北京市法院系统审判案例为基础面向
全国的，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的综合性学术刊物。
     本书为其中的第28集分册，书中具体收录了：《买卖伪造的普通机动车号牌的行为构成买卖国家机
关证件罪》、《非工作期间死亡是否属于工伤》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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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就本案而言，张某在二审期间向司法机关反映他人实施抢劫犯罪的问题，且向司法机关说明其
系从其他在押犯处听说的事实，后公安机关通过向该在押犯核实，将他人抢劫犯罪行为查证属实，并
将该犯罪嫌疑人查获归案。
应当说，公安机关最终是通过该在押犯的揭发从而将他人的抢劫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因此，该在押
犯的揭发行为构成立功。
而张某的行为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其向司法机关揭发他人实施抢劫犯罪行为的事实，但其并未能够
反映具体的时间、地点、被害人等基本犯罪事实，对被告人的自然情况除姓名外亦不清楚，公安机关
无从查实该犯罪事实，张某的揭发行为也不能构成立功。
但是张某随后向司法机关说明该抢劫犯罪事实系其从其他在押犯处听说，张某所提供的该在押犯知悉
该抢劫犯罪的线索虽不能直接使公安机关侦破该抢劫犯罪，也与具体的犯罪事实没有关系，但是却使
得公安机关对无从查证的他人抢劫犯罪确立了侦查方向，向该在押犯进行核实，最终侦破该抢劫犯罪
。
因此，张某所提供的该在押犯知悉该抢劫犯罪的线索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顺利、有效的进行起到了关
键的推动作用，属于“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应当认定为立功。
二审法院据此对张某从轻处罚是适当的。
对于上述认定“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立功的标准，不同意见认为，如果将张某
的行为认定为立功，那么就会出现转述该在押犯所知他人犯罪的信息的行为人越多，最终认定立功的
人也就越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我们认为，设置这种立功制度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鼓励犯罪分子利用其与其他犯罪分子接触的便利条
件协助司法机关发现、侦破司法机关尚未发现或尚未侦破的犯罪，达到通过尽可能少的司法资源及时
、有力地惩罚犯罪的目的，以及达到通过对犯罪分子的从轻、减轻处罚所体现的感化作用预防犯罪的
目的。
因此，只要犯罪分子所提供的线索对推动案件侦查工作起到了关键或较大的作用，并最终使案件得以
侦破的，就应当认定为立功。
将张某的行为认定为立功，更有利于鼓励犯罪分子揭发、检举他人的犯罪事实，促使司法机关发现犯
罪、侦破犯罪，符合立功制度的目的与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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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审判前沿:新类型案件审判实务(总第28集)》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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